附件2

《防城港市气象监测设施统筹规划
和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全社会气象灾害防御应对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和《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根据《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2024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防政办发〔2024〕4号）的要求，制定《防城港市气象监测设施统筹规划和资源共享管理》（以下简称“《办法》”）。
一、起草《办法》背景
行业和社会企业因自身业务需求发展、科学研究或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等因素，如部分行业水利、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交通管理、水文中心等部门逐步建立不同要素的气象监测设施。气象监测设施大量安装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布局和管理，容易造成重复投资建设、气象监测设施利用率不高等弊端，根据市气象局近年以来对志愿气象观测站的统计和涉外气象安全检查，行业和社会上约有300个气象监测设施在线运行。
社会上气象监测设施如铁路、风电、光伏等行业没有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办理手续和备案，其监测的气象数据也没有按要求汇交到气象主管机构，极有可能存在气象数据泄露的风险，威胁国家数据安全。2023年国家安全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开展涉外气象探测专项检查，发现涉外气象探测站3000余个，数百个涉外气象探测站非法实时向境外传输气象数据。境外有关组织和个人获取气象数据对国内生态、粮食、地理、气候进行分析形成国家安全威胁。
二、起草《办法》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起草《办法》是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新中国气象事业70周年重要指示精神的必然要求
气象工作关系着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中国气象事业成立70周年上指示，气象工作关系着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做到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气象服务保障能力，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气象监测设施发展既是气象行业的需要，也是行业主管部门和社会有关组织、个人自身的需求，起草《办法》推动有关部门、组织和个人规范统筹气象监测设施建设，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
（二）起草《办法》是进一步统筹规范发展气象监测设施实现资源共享的需要
《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提出：“建设精密气象监测系统。按照相关规划统一布局，共同建设国家天气、气候及气候变化、专业气象和空间气象观测网，形成陆海空天一体化、协同高效的精密气象监测系统……完善气象探测装备计量检定和试验验证体系。科学加密建设各类气象探测设施。健全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鼓励和规范社会气象观测活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国办函〔2022〕102号）要求“加强数据汇聚融合、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后，气象部门加快探索气象数据汇聚、共享应用机制及模式。中国气象局出台了《气象数据共享服务和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吉林、山东、陕西、湖北等省份的多个地市均出台了加强气象监测设施统筹规划建设和资源共享的文件；梧州、玉林、河池等市也开展了市级多部门（行业）气象数据共享应用机制及模式探索调研。以上为我市加快开展气象监测设施统筹规划建设和资源共享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文件支撑和经验借鉴。
起草《办法》对规范行业和社会气象观测行为，落实数据安全主体责任，避免无序重复建设，提高共享利用效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起草《办法》是提高全社会气象灾害防御能力的需要
[bookmark: _GoBack]人类活动排放大量二氧化碳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台风、暴雨和强对流极端天气多发、广发、频发，极端降水往往突破历史极值。据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统计，我市东兴、防城和港口年均降雨量位处全国大陆第一、二和第五名。我市每年灾害性天气过程呈逐年增多趋势。2024年以来，我市已经经历了6次暴雨事件。启动应急响应达到6次18天，比往年平均增多了40%。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部门应急响应、联动联防作用凸显。
目前全市气象部门自动气象监测设施有80个，实现了重要行业和所有乡镇全覆盖，但行业和社会气象监测设施部分与气象部门重叠建设，存在着各行业和社会的气象监测设施与气象监测设施的气象数据计量标准不统一、未经过质量控制、数据使用不标准等情况。供党政领导和行业防灾减灾救灾决策参考依据的气象数据不一，高价值高频率气象数据未充分挖掘发挥效能。一系列问题需要起草实施《办法》进行解决。
三、起草主要内容
《办法》依据有关气象、防汛和数据安全法律法规，整体框架和内容按照“结构清晰、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责任义务清楚”的原则起草。一是制定基本原则。第一条至第五条，明确了起草的目的和依据，监测设施定义和适用范围，原则上在我市开展气象探测应遵守本《办法》。二是建立制度。实行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资源共享的管理原则，建立联席工作机制，实行统一规划和设施备案制度，根据发展需要不定期组织统筹规划和资源共享管理会商研讨。三是明确责任和义务。加强设施维护管理，落实气象监测设施数据安全责任，保护探测环境，统一计量标准，保证数据安全性、可靠性和可用性。四是鼓励发展建设。社会监测设施应遵守《办法》规定，汇交气象数据，气象部门要与大力推进气象数据资源的共享利用，发挥高频率气象数据使用价值，提高社会效益。
四、其它说明事项
《办法》经过防城港市气象局起草组充分酝酿，总结历年以来气象监测设施和数据资源共享的存在问题经验基础上，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文件工作程序要求起草，广泛面向行业和社会征求意见，通过集体讨论决策后上报市人民政府申请审定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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